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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南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70801臺南市安平區永華路2段6號

承辦人：王玉雲

電話：06-2991111#1245

傳真：06-2982610

電子信箱：yuyun@tn.edu.tw

受文者：臺南市永康區復興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8年2月23日

發文字號：南市教安(一)字第1080221725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家防中心社工人員至校帶離兒童及少年交接單 (0221725A00_ATTCH1.pdf)

主旨：請各校配合本市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辦理兒童及少

年保護案件訪視、調查及處遇案，如說明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「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」辦理。

二、查「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」第70條規定略以：

「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、受其委託之機構、團體或

專業人員進行訪視、調查及處遇時，兒童及少年之父母、

監護人、其他實際照顧兒童及少年之人、師長、雇主、醫

事人員及其他有關之人應予配合並提供相關資料；必要

時，該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並得請求警政、戶政、

財政、教育或其他相關機關或機構協助，被請求之機關或

機構應予配合」。爰此，為維護兒童及少年權益，如本市

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（以下稱家防中心）社工人員

因兒童及少年保護案件須前往學校進行訪視、調查及處

遇，請各校協助配合辦理。

三、本市家防中心社工人員前往校園訪視時，相關流程如下：

(一)家防中心社工人員致電個案所屬學校窗口（輔導室）表

保存年限:
檔　　號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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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身分，且說明因何案件需前往學校進行訪視。

(二)與學校約定個案可配合訪視之時間。

(三)於約定時間前往學校，並出示識別證予相關人員確認身

分。

(四)學校如有相關疑問，可致電家防中心(06-2988995)確

認。

四、另，倘家防中心社工人員到校執行公務經評估須立即將學

生帶離學校時，將由社工人員提供「臺南市政府家庭暴力

暨性侵害防治中心社工人員至校帶離兒童及少年交接單」

二聯式表單(如附件)，供校方知悉帶離原因、帶至處所及

社工姓名電話等，以茲遵循。

正本：臺南市政府所屬各級學校、臺南市政府所屬各私立國民小學、臺南市政府所屬各私立

國民中學

副本：臺南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(含附件)、本局督學辦公室(含附件)、本局特

幼教育科(含附件)、本局學輔校安科(含附件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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